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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财政局关于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

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代理的“九江学院

主校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BOT项目
（项目编号：JXTC2019130062）

投诉处理决定书
江西楠泽科技有限公司：
投诉人：江西楠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唐恩  
联系电话：18170099018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溪湖北路99号艾溪康桥小区1#办公楼A座1310室 
被投诉人：九江学院
联系人：饶老师
联系电话：0792-8311272
地址：九江市前进东路551号
被投诉人: 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联系人：欧阳文娟、胡静 
联系电话：0792-8158155  
地址：九江市八里湖新区中体奥林匹克花园11栋4楼
投诉人对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代理九江学院主校区学生宿舍安装空调BOT项目（项目编号：JXTC201913006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8月27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1、南昌市慧通电器有限公司恶意以其中一个机型低价中标且项目总收益高于大多数投标人的结果不合理结果不合理。
2、南昌市慧通电器有限公司在超过项目投资预算的情况下依然中标，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
3、南昌市慧通电器有限公司“30平米以上宿舍1元/年/间”中标，破坏学生公寓空调租赁价格平衡，让5368间宿舍的学生为其他493间宿舍的学生买单！
经调查：
1、本项目采用的是综合评分法，不以项目总收益高低作为唯一的标准。
2、该项目投资估算1400万元，这不是项目预算，系投资估算。
本机关认为：
1、本项目采用的是综合评分法，不以项目总收益高低作为唯一的标准。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南昌市慧通电器有限公司恶意以其中一个机型低价中标且项目总收益高于大多数投标人的结果不合理”投诉事项不成立。
2、该项目投资估算1400万元，这不是项目预算，系投资估算。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二“南昌市慧通电器有限公司在超过项目投资预算的情况下依然中标，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第87号令》”投诉事项不成立。
3、投诉人所描述的是中标实施后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现象，属于事实不充分，投诉人投诉事项三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第94号）第29条第（二）项之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进行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九江市财政局

                          2019年12月31日
抄送：九江学院、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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